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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交通运输厅（局、

委）、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交通局：

公路车辆救援对于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具有重要作

用。近年来，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车辆救援主体不明确，救

援服务与收费行为不规范，一些执法单位违规将高速公路车

辆救援指定给社会救援机构实施并收取高额费用，加重了车

主负担，社会反映强烈。为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和收

费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高速公路安全畅通，现

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明确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主体。高速公路车辆救

援服务是指有关单位受当事人委托将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机

动车拖移至指定地点并收取相关费用的行为。考虑到高速公

路封闭运行等特点，今后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由高速

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统筹组织实施，具体工作主要由其建立的

专职救援队伍承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违章停放车

辆，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也不得指

定社会救援机构实施并收取费用。



二、健全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体系。各级交通运输部

门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将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纳

入公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在高速公路沿线统一布局施

救站点，根据需要配置救援车辆和设备，并以路网管理与应

急处置平台为依托，按照“快速准确、合理高效、信息服务”

的原则，建立健全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指挥和调度系统，

提高车辆救援服务效率。

三、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行为。高速公路经营管

理单位应制定车辆救援服务标准和规程，并定期组织专职救

援队伍培训和演练，提高救援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将车辆救

援服务收费标准及救援电话等服务信息通过门户网站、收费

站及服务区公示牌、电子信息板向社会公示。接到车辆求助

信息后，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调度指挥就近的救援车辆

和人员及时赶赴现场。事故车辆拖移至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

定的地点停放。故障车辆原则上拖移至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

处或服务区，也可以拖移至当事人选择的其他停放地点，但

不得强行拖移车辆到指定的场所进行维修。在不影响高速公

路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选择社会救援机构实施

救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指定救援机构，也不得妨碍

和阻止当事人委托的救援机构进场服务。

四、完善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政策。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会同交通运



输部门对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

价。要在充分调研和成本监审的基础上，统一规范收费项目，

并按照适当弥补成本原则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停放拖移车辆

的地点属于专用停车场地，需要收取停车费的，停车收费标

准按照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执行。其中，对在交通

事故处理期间的车辆，应减免停车收费。各地高速公路经营

管理单位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当增加对高速公路车

辆救援的投入，确保车辆救援服务的公益性和健康发展。

五、强化车辆救援服务及收费的监督检查。高速公路经

营管理单位在组织实施车辆救援时，救援人员应主动向当事

人出示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不得自行增加

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各级价格、交通

运输部门应加强对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和收费的监督检

查。对于违反车辆救援服务有关规定的，各级交通运输部门

应根据职责依法予以处理。对于违反有关规定乱收费的，各

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六、全面清理规范车辆救援服务收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交通运输等部门根据本通知精

神对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进行清理规范，重新制定高

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办法，并于 12 月 31 日前向社会公

布。对城市道路和开放式公路的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明确、行为规范、

收费透明”的原则，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清理规范。各地

高速公路及其他公路救援服务收费清理规范情况，请于 12

月 31 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 通 运 输 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九日


